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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院環境保護署亦研議「有機廢棄物（廚餘）與污泥共消化推動方案」中，規劃廚餘與其他有

機物共消化方式，產製沼氣（能源化）及有機肥料（資源化）。方案納入公有污水處理設施

（如八里及六塊厝等）具有厭氧消化污泥處理餘裕量者，試辦有機廢棄物（廚餘）與污泥共

消化處理，求取最適操作參數，評估可行性，樹立示範案例，預期具有增加有機廢棄物之妥

善處理量能，提昇政府收益、利用能源化技術，開發新能源、生產潔淨能源，達成節能減碳

等效益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課徵資本利得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07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23） 

陳委員就課徵資本利得稅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雖無資本利得稅之名，惟現行稅制實已針對不同型態財產之資本利得，課以不同之租稅負

擔，包括所得基本稅額條例（最低稅負制）、所得稅法、證券交易稅條例及土地稅法，均已

就土地交易、房屋交易、證券交易等之資本利得予以課稅。 

二、財政部已於 101 年 3 月 15 日成立「財政健全小組」，並於同月 28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，業將資

本利得稅列入優先討論議題，未來將衡酌經濟發展及社會期待，於兼顧「量能課稅」與「公

平正義」原則下，審慎通盤研議具體改革方案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中醫診所推拿輔助人員工作權利及推

動考照制度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07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22） 

陳委員就中醫診所推拿輔助人員工作權利，及推動考照制度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中醫推拿係屬醫療行為，為中醫醫療業務範疇，應由中醫師或相關醫事人員為之；次查醫療法

第 58 條規定：「醫療機構不得置臨床助理執行醫療業務。」意即臨床助理若執行醫療業務，

需具備有醫事人員資格，始得為之。爰此，中醫診所推拿輔助人員如未具醫事人員資格，於

中醫醫療機構逕自或於醫師指示下從事推拿等醫療服務，即屬違法，本應依醫療相關法律規

定論處。 

二、又，民俗調理從業人員如於中醫診所提供民俗調理服務，易造成民眾認知上之混淆，進而引起

一些爭議及醫療糾紛事件，甚至遭司法機關將之移送法辦。爰此，未具醫事人員資格之民俗

調理從業人員，已不適宜在醫療機構提供民俗調理服務。案經立法院於 99 年 4 月 28 日邀集

相關中醫師公會代表及團體召開協調會，會議結論建議本署酌予 2 年緩衝期，期滿後，中醫

院所不得設置民俗調理服務之部門。據此，本署亦於 99 年 6 月 4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90067697


